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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琼府办 〔２０１５〕２５２号

　　　　

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海南省促进省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

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意见 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 《海南省促进省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

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意见 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　　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　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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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促进省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

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意见 （试行）

根据 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

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!２０１５"８号）精神，为贯

彻落实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，加快推动我省

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科技成果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。科技成果是指通过科

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。科技成果转化

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进行的后续试验、开发、应

用、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产品，发展新产

业等活动。

二、单位拥有科技成果处置自主权。省属高等院校、科研院

所对由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，在不涉及国防、国家安全、国

家利益、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，自主决定采取转让、许

可、作价投资等方式开展转移转化活动，单位主管部门和财政部

门对其科技成果在境内的使用、处置和收益分配不再审批备案。

三、授予完成人科技成果转化优先处置权。省属高等院校、

科研院所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或团队，对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

出切实可行方案的，经科技成果所有单位同意，可授予完成人或

团队科技成果的使用权、经营权和处置权。单位１年内未实施转

移转化的科技成果，完成人或团队拥有科技成果转化的优先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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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。

四、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归单位。省属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科

技成果转移转化收入不上缴国库，全部留归单位，纳入单位预

算，实行统一管理，主要用于有关人员的奖励和报酬、研发条件

建设、人才培养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。

五、健全科技成果定价机制。省属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科技

成果转化应当通过协议定价、在技术市场挂牌交易、拍卖等方式

确定价格。实行协议定价的，应当在本单位公示成果名称、拟交

易价格，在此基础上确定最终成交价格。

六、提高完成人科技成果收益分配。省属高等院校、科研院

所对科技成果完成人、为转移转化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

员、院系 （所）给予奖励和报酬。科技成果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

的，对完成人、共同完成人、科研负责人等的奖励和报酬比例原

则上不低于科技成果转让净收入或许可净收入的７０％，不超过

９５％；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，奖励和报酬比例不低于科技成果形

成的股份或出资比例的５０％。

七、科技成果奖励收入直接分配到人。省属高等院校、科研

院所、对科技成果完成人、为转移转化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

人员的奖励和报酬可直接分配到人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入用于

人员激励支出部分，计入当年工资总额，但不受单位绩效工资水

平上限限制，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额基数和工资总额基数。

八、奖励发明专利转化。省属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研发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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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人或团队自主创新两年内获发明专利３件以上，且有１件以

上得到实施的，经济效益显著的，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一次性给

予研发成果完成人或团队５万元奖励；两年内获发明专利５件以

上，且有２件以上实施，经济效益显著的，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

一次性给予研发成果完成人或团队１０万元奖励，已获奖励的专

利，不再重复计算。

九、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。鼓励省属高等院校、科研

院所独立或与国内外知名高校、科研院所、科技企业联合在我省

建设技术转移转化中心、中试与转化基地、新型研发机构、产业

技术创新战略联盟、科技园区、众创空间等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平

台；对产业带动大、市场前景好、成效显著的科技成果转化项

目，以创投基金、后补助、政府股权投资、贷款贴息的方式给予

一定比例的经费扶持。

十、将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科技评价。将科技成果转化成

效作为对省属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；省属高

等院校、科研院所职称评聘和相关考核，要将科技成果转化、专

利和论文一并作为评聘和考核的重要条件，对科技成果转化业绩

突出的可破格评聘。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绩效考核评

价机制。

十一、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制度和报告制度。省属高等院

校、科研院所要加强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领导，领导班子

要定期研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，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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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的岗位管理、考核评价、奖励和内部控制等制度。省属高等

院校、科研院所要于每年２月份，向单位主管部门和财政、科

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报告上一年度科技成果转化情况，

详细说明科技成果的获得、转移转化、收入及分配等情况。财

政、审计及相关主管部门等要加强对省属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科

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监督。

各市县、各部门及国家部委驻琼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参照本

意见执行。省外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来我省转化科技成果，适用

本意见相关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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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驻琼部

队，省高级法院，省检察院，中央国家机关驻琼单位，各人

民团体，各高等院校，各民主党派省委，各新闻单位。

　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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